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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现有主营业务为果蔬加工和出口，行业利润率一直较低。 近年来，受全球金融危机及其他一系列

突发事件的影响，导致公司经营环境发生了重大不利变化，给公司经营带来了巨大压力。 2007- 2008年，公

司销售净利率由 5.44%下降至 1.36% ，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润由 2,049万元下降至 584万元， 每股收益由

0.09元下降至 0.03元。 2009年上半年，公司主营业务收入较 2008年同期下降 21.9% ，归属于母公司的净利

润为亏损 277.3万元。

目前，公司业务经营面临着一系列严峻的挑战：一是全球金融危机导致国外需求疲软，公司出口收入

有所下滑；二是“毒水饺” 、“三聚氰铵”等一系列重大食品质量安全事件引发国外消费者对中国食品质量

安全的信任危机，导致中国农产品出口大幅度下滑，公司用于检验、检测的食品安全监管成本及通关、市场

开拓等销售费用明显增加；三是原料价格上涨导致农作物种植和加工成本上涨；四是人民币汇率升值导致

公司汇兑损失增加；五是公司参股投资的桐乡房地产项目出现了较大经营亏损，对公司利润产生了重大不

利影响，参股投资的杭州湾大桥虽在 2008年 5月通车，但其投资效益尚未体现，融资发生的财务费用仍对

公司效益产生较大影响。

面对以上现实经营环境，公司认为，若继续经营现有业务，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公司业绩难以有较

大程度的实质性提升。因此，公司拟通过重大资产重组的方式来实现公司业务的转型与公司价值和股东回

报的提升。

（二）亿晶光电拥有优质的光电业务资产，拟借助资本市场谋求进一步发展

光伏发电作为新能源行业中的代表性产业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和良好的盈利能力。 亿晶光电作为国

内领先的光电制造企业已经在产业链、规模、技术、市场等多方面积累了较强的竞争优势。 截至 2008年 12

月 31日，亿晶光电总资产 15.92亿元，净资产 8.34亿元，2008年实现净利润 2.79亿元。 为进一步推动亿晶

光电业务的发展、提升其在全球光电行业中的综合竞争力和行业地位，亿晶光电拟借助资本市场平台，拓

宽融资渠道，为后续发展提供持续推动力。

二、本次交易的目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目的旨在通过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实现上市公司主营业务的转

型，从根本上改善公司的经营状况，增强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提升公司价值和股东回报。

本次交易完成后，除民生村镇银行 600万股股权外，海通集团现有资产、负债、业务、人员均被剥离出

上市公司，由公司现大股东陈龙海及其一致行动人承接和安置；同时，亿晶光电将其持有的优质光电业务

和资产注入上市公司，公司将转变为一家规模较大、技术领先、产业链完整、具备较高市场份额和较强竞争

力的光伏发电设备制造商，公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将得到明显提高，广大中小股东的利益将得到充分

保障。

第四节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
一、本次交易的总体方案

根据本公司、亿晶光电股东、陈龙海及其一致行动人三方签署的《重组框架协议》，本次交易总体方案

内容包括：公司将拥有的除 600万股民生村镇银行股份以外的所有资产及负债（置出资产），与亿晶光电

股东持有的亿晶光电 100%股权（置入资产）中相应等值部分进行置换。 就置入资产的价值超过置出资产

的部分，公司将向亿晶光电股东非公开发行股份作为受让该部分资产的对价。陈龙海及其一致行动人向亿

晶光电股东转让其持有的 5,000万股公司股份，亿晶光电股东以置出资产及人民币 3,000万元现金作为受

让该等股份的对价。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完成后，亿晶光电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的总体方案如下图所示：

二、本次交易的具体内容

（一）资产置换

1、资产置换概况

（1）交易对方

亿晶光电股东。

（2）置入资产

本次交易置入资产为亿晶光电 100%股权。

（3）置出资产

本次交易置出资产为海通集团截至 2009年 9月 30日所拥有的除民生村镇银行 600万股股权外的全

部资产及负债。民生村镇银行股权不纳入此次资产置出范围的原因为：民生村镇银行《公司章程》中规定：

发起人认缴的股份 3年内不得转让。 该公司成立于 2008年 11月份，截至目前尚未满 3年，公司持有的该

部分股权尚不能转让。

（4）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本次交易置出、置入资产的定价原则为：以经过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认的

评估值为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的评估基准日为 2009年 9月 30日。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置入资产、置出资产的评估工作尚未完成，经初步预估，置入资产的评估值约

27.99亿元，置出资产的评估值约 6.60亿元。

（5）资产置换

海通集团以置出资产与亿晶光电股东持有的置入资产中等值部分进行交换。

（6）置换差额的处理方式

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之间的差额，由海通集团向亿晶光电股东发行股份进行支付。

（7）期间损益安排

自评估基准日至资产交割日，除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而发生的成本支出或应承担的税费外，置出资产

运营所产生的盈利或亏损及任何原因造成的权益变动均由陈龙海及其一致行动人享有或承担； 置入资产

运营所产生的盈利由海通集团享有，置入资产运营所产生的亏损由荀建华承担。

海通集团和亿晶光电股东应在资产交割日后 30日内聘请中介机构对上述置出资产与置入资产的期

间损益进行审计确认。 如置入资产在期间内发生亏损，则亏损部分由荀建华以现金方式向海通集团补足。

2、与置出资产相关债务的处理

根据《重组框架协议》，海通集团的负债将被剥离，海通集团和陈龙海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及时取得有

关债权人出具的明确同意在交割日或之前将海通集团债务转移至陈龙海及其一致行动人或其指定主体的

书面文件、及有关担保权人出具的明确同意在交割日或之前解除海通集团现有担保责任的书面文件。

3、与置出资产相关的人员安排

根据“人随资产走” 的原则，与置出资产相关的员工（包括所有相关的高级管理人员及普通员工）的

劳动和社保关系，由陈龙海及其一致行动人负责安置，安置过程中发生的费用由陈龙海及其一致行动人承

担。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1、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概况

海通集团向亿晶光电股东发行股份，购买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之间的差额部分。

2、发行股份的种类和面值

本次发行的股份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普通股（A 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

3、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和认购方式

发行方式：本次发行的股份全部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

发行对象：荀建华、建银光电、博华投资、荀建平、姚志中。

认购方式： 本次发行对象以置入资产扣除与置出资产等值部分后剩余的部分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

股份。

4、发行股份的定价依据、定价基准日和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

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个

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决议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公

司股票交易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相关议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由于公司股票已于 2009年 8月 18

日起停牌，按上述方法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8.31元 /股。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股票发行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

价格与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5、发行数量

根据对交易基准日置入资产和置出资产的价值预估， 本公司拟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数量约

为 25,700万股。

本次发行股份的最终数量将由本公司董事会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的评估结果为基础确定。

6、发行股份拟购买资产的定价依据

亿晶光电股东以其置入资产与置出资产之间的差额认购本次海通集团发行的股份。置出、置入资产的

定价原则为：以经过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确认的评估值为定价依据。

7、锁定期安排

荀建华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

让，其他亿晶光电股东承诺认购的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至其名下之日起 12个月内不得转让。

8、上市地点

在锁定期满后，本次发行的股份将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三）置出资产换股

亿晶光电股东以在资产置换中取得的置出资产加 3,000万元现金， 与陈龙海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的

海通集团 5,000万股股份进行交换，互不进行其他补偿。 置出资产换股完成后，陈龙海及其一致行动人取

得置出资产，亿晶光电股东取得上述海通集团 5,000万股股份。

三、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情况

根据《重组框架协议》，亿晶光电股东拟受让陈龙海及其一致行动人持有的本公司 5,000万股存量股

份，且本公司向亿晶光电股东发行约 25,700万股新股。 按照荀建华在亿晶光电中出资比例计算，前述发行

股份和存量股份转让完成后，荀建华将成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根据上交所《上市规则》，本次交易系上市

公司与潜在控股股东之间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本次交易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情况

截至本预案出具之日，陈龙海持有本公司 5,208.91万股股份，占本公司本次发行前总股本的 22.64% ，

为公司的控股股东；若按本次发行数量 25,700万股计算，按照亿晶光电股东现有出资比例，股份发行和置

出资产换股后，荀建华将持有公司 22,141万股，占公司本次发行后总股本的 45.46% ，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 因此，本次交易将导致公司控制权变化。

五、本次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手续

本次交易实施尚需履行的审批手续包括但不限于：

1、本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对本次交易有关事项的批准；

2、亿晶光电股东内部有权机构对本次交易的批准；

3、商务部对建银光电参与本次交易的核准；

4、中国证监会对本次交易的核准；

5、中国证监会同意豁免荀建华及其一致行动人因本次交易而需要履行的要约收购义务。

第五节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置出资产的基本情况

（一）置出资产范围

本次交易中， 置出资产范围为截至 2009年 9月 30日海通集团所拥有的除民生村镇银行 600万股股

权外的全部资产和负债，主要包括母公司直接持有的经营性资产和负债以及下属各全资子公司、参控股公

司的股权。

拟置出的主要股权类资产基本情况如下：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

资本

业务范围 法定代表人

成立

日期

注册地

股权

比例

2008年

总资产

（万元）

2008年

净资产

（万元）

2008年

销售收入

（万元）

2008年

净利润

（万元）

1

浙江海通食品进

出口有限公司

3,000

万元

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陈龙海 2000.9

浙江省

慈溪市

100% 5,810.5 3,775.1 33,033.1 2.0

2

海通食品集团余

姚有限公司

552

万美元

果蔬速冻、冷藏、保鲜、果蔬原汁、果汁

饮料、果蔬罐头加工等

陈龙海 1999.4

浙江省

余姚市

96.8% 19,180.3 8,289.5 13,674.6 831.6

3

海通食品集团上

海有限公司

5,000

万元

生产脱水调味蛋花颗粒；销售预包装食

品；实业投资，企业投资管理等

陈龙海 2004.5

上海市

松江区

90% 9,727.8 3,833.2 167.5 - 458.7

4

上海市环宇投资

发展有限公司

3,000

万元

实业投资，企业投资管理等 陈龙海 2003.8

上海市

长宁区

90% 1,286.3 291.1 2,632.9 310.2

5

上虞市海通农业

有限公司

500

万元

农作物种植、收购、销售；水产养殖；农

业技术开发、服务等

陈龙海 2003.2

浙江省

上虞市

90% 284.6 224.8 230.8 -36.8

6

宁海卡依之食品

有限公司

100

万美元

罐头、酱腌菜加工；仓储服务；果蔬、水

产品加工

陈龙海 1998.12

浙江省

宁海县

75% 4,749.8 332.8 3,982.0 -3.8

7

宁波富士农业开

发有限公司

12

万美元

果蔬、瓜果、薯类、花卉种植；农技开发

及相关信息咨询

陈龙海 2000.3

浙江省

慈溪市

65% 108.0 -92.1 1.3 -29.0

8

浙江金吉达海通

食品有限公司

300

万美元

净菜生产加工项目的筹建；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等

T anios�E du ardo�

V iviani�Jorg

2008.12

浙江省

慈溪市

25% - - - -

9

浙江海通全必客

食品有限公司

400

万美元

真空冷冻干燥面饼、 干燥冷冻蔬菜、饮

料、糕点、方便食品制造、加工

何圣华 2003.5

浙江省

慈溪市

60% 4,712.4 4,228.7 4,671.1 945.8

10

宁波海通大雄食

品有限公司

31.25

万美元

调味料、冷冻蔬菜食品开发、加工 陈龙海 2003.4

浙江省

慈溪市

52% 147.3 143.6 20.1 - 8.0

序

号

公司名称

注册

资本

业务范围 法定代表人

成立

日期

注册地

股权

比例

2008年

总资产

（万元）

2008年

净资产

（万元）

2008年

销售收入

（万元）

2008年

净利润

（万元）

11

宁波万禾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200

万元

计算机网络技术研究、开发、服务等 华毅 2009.7

浙江省

慈溪市

40% - - - -

12

慈溪建桥投资有

限公司

35,529

万元

项目投资 陈龙海 2001.7

浙江省

慈溪市

33.4% 417,232.2 35,529.8 0 46.6

13

桐乡市东海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2,000

万元

房地产开发经营及物业管理服务 俞雪儿 2004.6

浙江省

桐乡市

30% 40,633.60 294.5 2251.5 - 588.6

14

慈溪市四海农机

专业合作社

150

万元

为本社成员提供农业机械服务等 王巍 2009.6

浙江省

慈溪市

20% - - - -

15

慈溪恒隆商务有

限公司

16,150

万元

会议及展览服务、经济贸易咨询服务。 陈龙海 2006.3

浙江省

慈溪市

5.90% 16,629.50 16,150 0 0

（二）置出资产历史财务指标

置出资产历史财务指标参见本预案之“第一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之“四、公司最近三年及最近一期

主要财务指标” 。

二、置入资产的基本情况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 海通集团拟以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方式购买亿晶光电

100%股权。

（一）基本情况

中文名称：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有限责任公司

设立日期：2003年 5月 7日

注册资本：35,860万元

法定代表人：荀建华

注册地址：金坛市尧塘镇金武路 18号

营业执照号：320400400017283

税务登记证：320482748721887

主营业务：单晶硅棒、单晶硅（多晶硅）片、太阳能电池片及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生产及销售

（二）历史沿革

1、亿晶光电设立

2003年 5月 7日，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经常州市金坛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准设立，注册资本为人

民币 300万元，法定代表人为荀建华，住所为金坛市尧塘镇汤庄东大街。 经营范围为单晶硅、多晶硅、石英

制品的技术开发及制造。 （以上范围凡涉及国家专项规定的，取得专项许可手续后经营）

2003年 4月 18日，金坛金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坛信会验【2003】第 82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03年 4月 16日，亿晶光电已收到全体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300万元，均为货币出资。

亿晶光电设立时，股东及其出资比例如下：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占比

荀建华 270 90%

荀建平 15 5%

姚志中 15 5%

合 计 300 100%

2、2005年 2月第一次增资

2005年 2月 18日，经公司股东会决议一致同意，亿晶光电注册资本由 300万元变更为 1,200万元人民

币。

2005年 2月 21日，常州延陵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常延陵验（2005）第 0222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

至 2005年 2月 21日，亿晶光电已收到新增注册资本人民币 900万元，均为货币出资，变更后累计注册资

本 1,200万元。

2005年 2月 22日，常州市金坛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注册号为 3204822101308的《企业法人营业执

照》。

本次增资后，亿晶光电的出资方及出资比例如下：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占比

荀建华 1,080 90%

荀建平 60 5%

姚志中 60 5%

合 计 1,200 100%

3、2005年 12月第二次增资并变更为中外合资企业

2005年 8月 29日，常州市外商投资管理委员会出具常外资委金【2005】020号《关于常州亿晶光电科

技有限公司合同、章程的批复》，批准亿晶光电变更为中外合资企业，投资总额为 4,000万元人民币，注册

资本增至 2,000万元人民币，其中，新增外资个人苏广雄出资 6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变更为单晶硅、多

晶硅、石英制品的研发生产和单晶炉、电控设备的生产，销售自产产品，国内采购货物的出口业务。 2005年

10月 14日，江苏省人民政府颁发了批准号为商外资苏府资字【2005】62270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

企业批准证书》。

2005年 12月 20日，常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了注册号为企合苏常总副字第 004390号的《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后，亿晶光电的出资方及出资比例如下：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占比

荀建华 1,280 64%

荀建平 60 3%

姚志中 60 3%

苏广雄 600 30%

合 计 2,000 100%

4、2005年 12月第一次股权转让

2005年 12月 21日，苏广雄与香港万力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将苏广雄所持有的亿晶光电 30%

股权计 600万出资额转让给香港万力。

2005年 12月 21号，常州市外商投资管理委员会出具常外资委金【2005】071号《关于常州亿晶光电

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同意此次转让。 2005年 12月 22日，江苏省人民政府换发了商外资苏府

资字【2005】62270号批准证书。

2006年 3月 9日，延陵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常延陵外验（2006）第 0303 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06年 3月 9日，亿晶光电的注册资本 2,000万元人民币已经缴足。

2006年 3月 9日，江苏省常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了注册号为企合苏常总副字第 004390号的《企业

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的出资方及出资比例如下：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占比

荀建华 1,280 64%

荀建平 60 3%

姚志中 60 3%

香港万力 600 30%

合 计 2,000 100%

5、2007年 7月第三次增资

2007年 3月 31日，亿晶光电董事会做出决议，同意将亿晶光电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1亿元。原股东以其

在亿晶光电的税后利润及现金共计 3,058.50万元对亿晶光电增资；同时新股东建银国际以 5,000万港元折

合人民币 4,941.50万元认购亿晶光电 9.8%的股权 （其中 549.60万元投入亿晶光电的注册资本、 其余 4,

391.9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同时所有股东同意将前述资本溢价 4,391.90万元按各股东持股比例转增注册

资本。

2007年 5月 16日，江苏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出具苏外经贸资审字【2007】第 040040号《关于同意

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批复》，同意此次增资。 2007年 5月 23日，江苏省人民政府向亿晶光电

换发了商外资苏府资字【2005】62270号批准证书。

2007年 8月 19日，延陵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常延陵外验（2007）第 0330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07年 8月 6日，亿晶光电的注册资本 10,000万元人民币已经缴足。

2007年 8月 27日，江苏省常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了注册号为企合苏常总副字第 004390 号的《企

业法人营业执照》。

本次增资后，公司的出资方及出资比例如下：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占比

荀建华 5,772 57.72%

荀建平 271 2.71%

姚志中 271 2.71%

香港万力 2,706 27.06%

建银国际 980 9.80%

合 计 10,000 100%

6、2008年 3月第四次增资

2007年 10月 25日，亿晶光电公司董事会做出决议，同意将亿晶光电的注册资本增加至 35,860万元，

其中建银国际以 20,000万港元（折合人民币 19,080万元）认购亿晶光电 6.2%的股权（其中，2,030万元作

为亿晶光电的注册资本，其余 17,050万元计入资本公积金），同意荀建华注入资金 6,780万元人民币（全

部为新增注册资本）。

同时，所有股东同意将上述 17,050万元资本公积金按各股东对亿晶光电的持股比例转增注册资本，本

次增资后，亿晶光电的注册资本增至 35,860万元。

2007年 11月 13日，江苏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出具苏外经贸资审字【2007】第 04101号《关于同意

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增资的批复》， 同意此次增资。 江苏省人民政府换发了商外资苏府资字

【2005】62270号批准证书。

2008年 3月 11日，延陵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常延陵外验（2008）第 0310号《验资报告》，经审验，截至

2008年 3月 11日，亿晶光电的注册资本 35,860万元人民币已经缴足。

2008年 3月 13日，江苏省常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了注册号为 320400400017283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

本次增资后，公司的出资方及出资比例如下：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占比

荀建华 23,929.50 66.73%

荀建平 516.50 1.44%

姚志中 516.50 1.44%

香港万力 5,159.50 14.39%

建银国际 5,738.00 16.00%

合 计 35,860.00 100%

7、2008年 8月第二次股权转让

2008年 6月 5日， 亿晶光电董事会决议同意建银国际将其持有的亿晶光电 16%的股权以 1港元转让

给建银光电，其他股东一致同意此次股权转让。

2008年 8月 8日，江苏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出具苏外经贸资审字【2008】第 04079号《关于同意常

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 2008年 8月 12日，江苏省人民政府换发了商外资苏府资字

【2005】62270号批准证书。

2008年 8月 14日，江苏省常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了注册号为 320400400017283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的出资方及出资比例如下：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占比

荀建华 23,929.50 66.73%

荀建平 516.50 1.44%

姚志中 516.50 1.44%

香港万力 5,159.50 14.39%

建银光电 5,738.00 16.00%

合 计 35,860.00 100.00%

8、2009年 4月第三次股权转让

2008年 10月 18日，亿晶光电董事会决议同意荀建华将其持有的亿晶光电 9%的股权以人民币 100万

元转让给博华投资，其他股东一致同意此次股权转让。

2009年 1月 19日，江苏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出具苏外经贸资审【2009】第 040004号《关于同意常

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变更股权、经营范围的批复》，同意此次股权转让。 江苏省人民政府换发了商外

资苏府资字【2005】62270号批准证书。

2009年 4月 22日，江苏省常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了注册号为 320400400017283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的出资方及出资比例如下：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占比

荀建华 20,702.10 57.73%

荀建平 516.5 1.44%

姚志中 516.5 1.44%

香港万力 5,159.50 14.39%

建银光电 5,738.00 16.00%

博华投资 3,227.40 9.00%

合 计 35,860.00 100.00%

9、2009年 7月底第四次股权转让

2009年 7月 12日， 亿晶光电董事会决议同意香港万力将其持有的亿晶光电的 14.39%股权以人民币

13,095万元转让给荀建华，其他股东一致同意此次股权转让。

2009年 9月 15日，江苏省常州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了注册号为 320400400017283的《企业法人营业

执照》。

本次股权转让后，公司的出资方及出资比例如下：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占比

荀建华 25,861.6 72.12%

荀建平 516.5 1.44%

姚志中 516.5 1.44%

建银光电 5,738.00 16.00%

博华投资 3,227.40 9.00%

合 计 35,860.00 100.00%

（三）主要财务指标

亿晶光电最近三年合并财务报表（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及截至 2009年 7月末 （未经审

计）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单位：元

科目 2009- 7- 31 2008- 12- 31 2007- 12- 31 2006- 12- 31

流动资产 977,273,194 901,320,060 397,215,101 116,911,029

资产总计 1,746,273,935 1,591,610,698 773,918,012 167,953,872

流动负债 825,641,473 743,643,950 221,979,297 54,287,846

负债合计 835,227,413 748,610,060 222,747,127 54,827,846

实收资本(或股本) 358,600,000 358,600,000 188,100,000 20,000,000

未分配利润 460,282,018 383,670,779 154,304,386 81,429,601

所有者权益合计 911,046,522 834,435,284 551,170,885 113,126,026

资产负债率 47.83% 47.57% 28.78% 32.64%

科目 2009年 1- 7 月 2008年 2007年 2006年

营业收入 790,528,970.48 2,724,082,241.50 634,408,877.14 165,095,209.19

利润总额 93,416,781.62 294,194,940.27 147,611,526.53 69,118,499.65

净利润 81,739,683.91 279,065,962.75 147,611,526.53 68,739,553.75

（四）亿晶光电股权的权属情况

亿晶光电是依法设立、合法存续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所持股份权属清晰。截至本预案签署之日，上述

股权不存在抵押、质押或者其他权利限制情况，亿晶光电亦不存在诉讼、仲裁等重大法律纠纷情形。

（五）亿晶光电主要资产的权属、对外担保及主要负债情况

1、主要资产的抵押情况

截至 2009年 6月 30日，亿晶光电的主要土地及房屋的抵押情况如下所示：

房屋所有权证号 房屋坐落 房屋面积 债权人 抵押期限

村镇字第 C Z 0100367

号

金坛市金武路 18 号 16,269.48㎡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坛市支行

2008年 5 月 30 日 - 2010 年

5 月 29 日

土地使用权证号 土地坐落 土地面积 债权人 抵押期限

坛国用（2005）第 6600

号

金坛市尧塘镇尧汤公路红

旗段

23,929.5㎡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坛市支行

2008年 6 月 22 日 - 2010 年

6 月 21 日

坛国用（2007）第

400047 号

金坛市尧塘镇西榭村金武

路北

79,467㎡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坛市支行

2007年 3 月 30 日 - 2009 年

3 月 29 日

坛国用（2008）第 9046

号

金坛经济开发区上泗庄村

经十一路西侧

43,583㎡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

坛市支行

2008年 4 月 7 日

- 2010 年 4 月 6 日

2、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09年 6月 30日，亿晶光电不存在对外担保情况。

3、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 2009年 6月 30日，亿晶光电的主要负债情况如下：

科目 金额（元） 占比

短期借款 703,650,000.00 74.78%

应付票据 75,500,000.00 8.02%

应付帐款 163,393,501.72 17.36%

负债合计 940,951,602.19 100.00%

上述负债中，短期借款主要为亿晶光电向中国建设银行金坛市支行、中国农业银行金坛市支行等银行

的借款。应付票据主要因公司日常经营中使用承兑汇票所产生。应付账款为公司日常经营中原材料采购相

关业务的款项余额。

（六）亿晶光电主要业务发展情况及管理团队

亿晶光电的主营业务为单晶硅棒、单晶硅（多晶硅）片、太阳能电池片及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生产及销

售。 光伏产业链包括多晶硅原材料制造、硅棒 /硅锭、硅片生产、太阳能电池片制造、组件封装和光伏系统

应用等环节。 亿晶光电自 2003年设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光伏主业的发展，不断完善产业链，从最初的硅棒、

切片延伸到电池片、组件，形成了完整的产业链，成为国内仅有的几家拥有垂直一体化产业链的太阳能电

池生产企业之一，产品产量居国内同行业前列；亿晶光电在生产经营中能遵守国家环保法律法规，近三年

来没有发生污染事故和纠纷，也没有因违反环保法律法规而受到处罚。

序号 单位名称 晶体硅电池片产量（M W ）

1 无锡尚德太阳能电力有限公司 497

2 保定天威英利新能源有限公司 281.5

3 河北晶澳太阳能有限公司 277

4 常州天合光能有限公司 209

5 江苏林洋新能源有限公司 189

6 中电电气（南京）光伏有限公司 110.92

7 阿特斯光伏电子（常熟）有限公司 108

8 常州亿晶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99.665

9 宁波太阳能电池有限公司 97

10 江阴俊鑫科技有限公司 65

合计 1934.085

国内总产量 2573.685

数据来源：《中国太阳能光伏》2009年 5月刊；

注：斜体加粗部分为拥有垂直一体化产业链的太阳能电池供应商。垂直一体化产业链指拥有光伏产业

链中的硅棒 /硅锭、硅片、太阳能电池片、组件封装等生产环节，且各环节产能完全匹配。

2006年以后，亿晶光电的发展进入到了加速阶段。 2006- 2008年，销售收入从人民币 1.65亿元增长到

27.24 亿元， 年复合增长率 306.2% ， 净利润从人民币 6,874 万元增长到 2.76 亿元， 年复合增长率达到

100.4% 。2009年以来，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亿晶光电产品订单及销售价格都有所下滑，电池组件的售价由

2008年的 2.5- 2.8欧元 /瓦下降到 2009年的 1.7- 2.3欧元 /瓦，导致亿晶光电利润下滑，2009年 1至 7月

实现净利润为 8,173.97万元。 随着全球经济的逐渐好转，亿晶光电的经营状况已经逐步恢复至正常水平。

亿晶光电的管理团队有丰富的太阳能行业经验和管理经验。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荀建华是国内最早涉

足光伏行业的企业家之一，是单晶硅棒拉制、硅片切割等方面的专家，曾荣获“常州市明星企业家” 、“十

大风云苏商” 等称号。 常务副总经理孙铁囤，光伏行业的资深专家，是江苏省引进的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

近五年先后有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在国内外的重要刊物上发表。 “深等离子刻蚀制作超厚氧化层” 论文在

17th�PV SEC 国际会议获优秀论文奖。

（七）子公司基本情况介绍

1、华日源基本情况

名 称 江苏华日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住 所 江苏省金坛市尧塘镇工业园区

法定代表人 荀建华

注册资本 3,0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从事单晶硅、多晶硅、石英制品的开发生产、销售自产产品

成立时间 2003年 10 月 29 日

华日源的主营业务为单晶硅棒的拉制。该公司截至 2008年 12月 31日的总资产为 6,275万元，净资产

3,426万元；2008年度实现营业收入 2.24亿元，净利润 - 2,283万元（经审计）。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华日源的股权结构为：

出资人 出资金额（万元） 占比

亿晶光电 2,250 75%

信龙贸易有限公司 750 25%

合计 3,000 100%

2、亿晶浆料基本情况

名 称 常州亿晶太阳能浆料制造有限公司

住 所 金坛市尧塘镇金武路 18 号

法定代表人 荀建华

注册资本 1,800 万元人民币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太阳能电池用电极膏浆的制造，销售自产产品

成立时间 2009年 2 月 27 日

亿晶浆料主营业务为太阳能电池用电极膏浆的制造，该公司设立时间较晚，目前主业经营尚未正式开

展。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亿晶浆料的股权结构为：

出资人 出资金额（万元） 占比

亿晶光电 1,260 70%

日本则武株式会社 540 30%

合计 1,800 100%

三、交易标的的预估值和盈利能力的说明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置出资产详见本节之“一、置出资产情况”之“（一）置出资产范围” 。 截至 2009

年 7月 31日置出资产的账面净值约为 4.85亿元，预评估值约为 6.60亿元，评估增值率约为 36.08%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拟置入资产为亿晶光电 100%股权，截至 2009年 7月 31日置入资产的账面净值约

为 9.11亿元，预估值约为 27.99亿元，增值率为 207.24% 。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注入资产的审计和评估基准日为 2009年 9月 30日， 最终的评估值将由具有证券

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机构的评估报告结果确定。

四、交易标的合法合规性说明

根据初步核查及亿晶光电出具的说明，亿晶光电不存在出资不实或影响其合法存续的情况。 同时，本

次交易拟购买的亿晶光电 100%股权亦不存在不符合该公司章程规定的转让前置条件的情形。

第六节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定价及依据
一、交易基准日

本次交易以 2009年 9月 30日作为交易基准日。

二、拟购买资产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涉及的拟购买资产将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按交易基准日作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

评估结果为基础定价。

三、发行股份的定价及依据

根据《重组办法》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董事会决议公

告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交易均价的计算公式为：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

股票交易均价＝决议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总额 /决议公告日前 2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

总量。

本次发行股份的定价基准日为审议相关议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由于公司股票已于 2009年 8月 18

日起停牌，按上述方法确定的发行价格为 8.31元 /股。

定价基准日至本次股票发行期间，公司如有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发行

价格与发行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第七节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对主营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果蔬加工，包括速冻产品、调理产品、脱水产品、罐头产品等，同时还参

股房地产行业以及杭州湾跨海大桥的投资建设与经营管理。

本次交易后，公司将持有亿晶光电 100%的股权，公司的主业将变更为单晶硅棒、单晶硅（多晶硅）片、

太阳能电池片及太阳能电池组件的生产及销售。 公司的主营业务发生重大变化。

二、对盈利能力的影响

2006- 2008年， 海通集团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574万元、2,049万元、584 万

元；同期，亿晶光电实现的净利润分别为 6,874万元、14,761万元、27,907万元。 2009年上半年，海通集团实

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的净利润为 - 277万元，而 2009年 1至 7月，亿晶光电未经审计的净利润为 8,174万

元。 本次重组完成后，公司的营利能力将得到显著改善。

三、本次交易前后的股权结构

本次交易前，陈龙海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 35.85%的股权，若按本次发行数量 25,700 万股计

算，本次发行股份及置出资产换股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交易前 交易后

股份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股份数量（万股） 持股比例

陈龙海 5,209 22.64% 2,001 4.11%

周乐群 1,479 6.43% 568 1.17%

毛培成 1,202 5.22% 462 0.95%

罗镇江 229 1.00% 88 0.18%

其他股东 14,884 64.71% 14,884 30.56%

荀建华 - - 22,141 45.46%

荀建平 - - 442 0.91%

姚志中 - - 442 0.91%

建银国际 - - 4,912 10.09%

博华投资 - - 2,763 5.67%

股份合计 23,003 100.00% 48,703 100.00%

四、对同业竞争的影响

通过本次交易，亿晶光电股东将其持有亿晶光电 100%股权注入海通集团。 交易完成后，荀建华成为上

市公司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后，除通过海通集团间接持有的亿晶光电，荀建华将不再持有与太阳能光

伏产业有关的资产，与公司不存在同业竞争。

同时，在本次交易完成后，为了从根本上避免和消除公司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可能侵占上市公

司商业机会和形成同业竞争的可能性，荀建华先生出具承诺，本次交易完成后，荀建华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将不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从事与公司相同或相似的业务， 以避免与公司的生产经营构成可能的直接的

或间接的同业竞争关系。

五、对关联交易的影响

本次交易完成前，公司已依照《公司法》、《证券法》、中国证监会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建

立了完善的规范关联交易的规章制度，并按照市场化的原则，参照公司现行的同类关联交易的合理价格，

确定关联交易的公允价格。 与此同时，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能够依据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勤

勉尽责，切实履行监督职责，对关联交易及时发表独立意见。

本次交易中的置入、 置出资产均将经过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审计和评

估，作价客观、公允，不会损害公司及非关联股东的利益。 根据相关规定，本次交易还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决

议通过并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的主营业务将变更为单晶硅棒、单晶硅（多晶硅）片、太阳能电池片及太阳能电

池组件的生产及销售。公司将严格按照《公司章程》及相关法律，对关联交易的界定、关联交易的审核及决

策作更为系统的规定，进一步完善关联交易制度。

同时，为保证上市公司利益不受损害，荀建华先生已向本公司出具了承诺，荀建华及其控制的其他企

业如在本次交易后的经营活动中与上市公司发生不可避免的关联交易， 其将促使此类关联交易严格按照

国家有关法律、公司章程和公司有关规定履行有关程序，保证此类关联交易的公允性，并且与上市公司依

法签订协议，及时进行信息披露。

第八节风险因素
投资者在阅读本预案时，除应详细阅读其他章节提供的资料外，还应特别关注本节所述的风险因素。

1、审批风险

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事项须经公司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 并需取

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建银光电参与本次交易需取得商务部的批准；荀建华及其一致行动人关于豁免要约

收购海通集团的申请尚需取得海通集团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和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有关事项存在无法获得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的可能，同时能否取得商务部、中国证监会的核准以及

获得核准的具体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2、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本次交易方案由资产置换、发行股票购买资产、置出资产换股构成，三项内容统一实施。如有一项内容

未获得批准或核准，可能影响整体方案的实施。 因此，本方案存在无法实施的风险。

3、主要财务指标变动及盈利预测风险

本预案中涉及的主要财务指标、经营业绩描述谨供投资者参考之用，最终的审计数据、资产评估值、盈

利预测数据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审计、评估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评估报告、盈利预测审核报告为准。同

时盈利预测数据能否最终实现存在一定的风险。

4、补缴税金对当期损益影响的风险

由于亿晶光电的股东香港万力于 2009年 7月将持有的亿晶光电股权转让给荀建华，致使亿晶光电的

外资占比小于 25% ，且亿晶光电设立未满十年，因此需补缴以往享受的所得税税收优惠，根据相关会计处

理要求， 该部分补缴税金可能需全部确认为当期损益。 因补缴的税收优惠数额较大， 预计会对亿晶光电

2009年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5、汇率波动风险

亿晶光电超过 90%的产品出口于欧洲等海外市场，主要以美元或欧元结算。 2007、2008年，公司汇兑损

失分别为 197万元和 5,925万元。 如果未来人民币兑美元或欧元汇率产生大幅波动，将会对公司经营业绩

和财务状况带来一定影响。 公司将采用必要的外汇避险工具来规避以上汇率波动风险。

6、国际贸易摩擦风险

亿晶光电超过 90%的产品出口于欧洲等海外市场， 若未来主要出口市场国家对我国太阳能电池产品

的贸易政策发生重大变化，比如对我国出口的太阳能电池开征反倾销税等，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公司产

品与国外同类产品的竞争力，从而影响公司业绩。

7、光伏行业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主营业务将从果蔬加工转为单晶硅棒、硅片切割、太阳能电池片、电池组件的

生产和销售。

近年来，在世界各国政策的大力扶持下，以风能、太阳能为代表的新能源行业发展迅速。我国光伏电池

的产量从 2001年的 3兆瓦上升到 2008年的 2,500兆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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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列世界第一，约占 2008 年全球光伏电池总产

量的 30% 。 在行业前景光明的大背景下，中国企业在光伏行业投资巨大，已出现了投资过热的现象，特别是

上游的多晶硅提纯行业，未来产能过剩问题尤为突出。 2009年 8月 26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从市场准

入、环评、土地三个方面入手严把产能过剩行业投资和扩张，风能和太阳能也被列入了过剩行业名单。随着

2010年后众多光伏企业在投项目产能的集中释放， 如果需求不能同步增长， 则产能过剩问题将会更加突

出。 同时，政策扶持一直是光伏行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如果各国政府对太阳能发电的政策性补贴发生变

化或国内光伏产业政策发生重大变化，将对国内光伏行业的发展带来重大影响。

1�

注：本节中引用的光伏行业数据如无特别说明，均来自北京华研世纪产业咨询有限公司和中国产业

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出版的《2009- 2012年太阳能光伏行业发展预测与投资分析》，北京华研世纪产业咨询

有限公司和中国产业发展研究中心均为国内光伏太阳能行业研究领域的权威机构之一。

主要国家政策动向一览表

国家 政策动向

德国

1991年实施“1000 屋顶计划” ， 1998 年提出“10 万屋顶计划” 。 2004 年改革电价策略，45.7~ 57.4 欧分

/K w h，逐年递减 5% ~ 6.5% 。

日本

1994年开始执行对光伏项目投资 50% 的补贴政策，逐年递减，2006 年终止。 为实现 2050 年减排 60% ~ 80% 的

目标，规划 2020 年前，70% 的新建住宅安装太阳能电池板。 2009 年 4 月出台的经济刺激计划中，包括太阳能在

内的环境保护项目总支出计划为 1.6�万亿日元。

西班牙

2007年重新启动电价政策，电价为 44 欧分 /K w h，2008 年 10 月调整为 29~ 33 欧分 /K w h。 2009 年，将光伏补

贴政策做出重大调整，将补贴幅度平均下调 26% 左右，并设定了装机上限为 500 兆瓦。

美国

居民和企业购买小型光伏系统可以获得 2.5 美圆 /瓦的补贴，政府或事业单位可以获得 3.25 美圆 /瓦的补贴。

奥巴马新政提出，新能源发电量到 2012 年达到总量的 10% ，到 2025 年达到总量的 25% 。

尽管亿晶光电具有垂直一体化的产业链的优势，但是如果行业出现严重的产能过剩，或者国内外产业

环境和政策发生重大不利变化，可能导致公司的产能利用不足，盈利能力受到不利影响。

8、技术替代的风险

太阳能电池主要分为晶体硅电池和薄膜电池两种， 亿晶光电生产的产品全部为采用晶体硅技术路线

的太阳能电池。目前的太阳能电池中，晶体硅电池因其转换效率最高、技术最为成熟、可靠性高等优点一直

占据着光伏电池市场的主导地位，占比维持在 87%以上，薄膜电池占比不足 13% 。 近年来，由于多晶硅原料

价格高企，薄膜太阳能电池的发展速度已经超过晶体硅电池，据专家预测，到 2010年，薄膜太阳能电池的

占比将达到 20%以上。

如果未来薄膜光伏电池能在光电转化率等方面出现重大突破或者有其他效率更高的太阳能电池出

现，则公司的晶体硅太阳能电池将面临被替代的风险，会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9、原材料价格波动风险

多晶硅是晶体硅光伏电池的主要原材料，多晶硅的生产在 2008年以前为国际厂商垄断，其价格在需

求拉动下飙升，从 2003年约 25美元 /公斤上涨至 2008年最高值约 320美元 /公斤。 在高利润率驱动下，

多晶硅产能迅速增加，供需于 2008年下半年出现逆转，目前市场价格回落至 60美元 /公斤左右。 由于公

司 2008年的订单较多，为保持生产经营的需要，公司原料库存比较大，特别是 2008年 10月后库存高价硅

材料比较多，硅材料价格大幅下降给公司造成了一定的损失，但是到 2009年 4月，硅材料结存价已与购买

价持平，高价硅材料基本消化完毕。

尽管随着国内多晶硅产能的逐步释放，多晶硅价格再度大幅上升的可能性比较小，但如果未来多晶硅

的价格出现大的波动，仍将给公司的生产、经营带来风险。 未来，公司将采取更有效的存货管理方式，缩短

原材料库存周期，以降低原材料价格波动给公司经营带来的风险。

10、大股东控制的风险

本次交易完成后，荀建华直接持有本公司股份比例将达到约 45.46% ，作为本公司控股股东，有可能通

过行使投票权或其它方式对本公司的经营决策等方面进行控制，从而给中小股东带来一定风险。

11、股价波动的风险

股票价格不仅取决于本公司的盈利水平及发展前景，也受到市场供求关系、国家相关政策、投资者心

理预期以及各种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从而使公司股票的价格偏离其价值。

针对上述情况，公司将根据《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和《上市规则》等

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真实、准确、及时、完整、公平的向投资者披露有可能影响公司股票价格的重大信

息，供投资者做出投资判断。

第九节保护投资者合法权益的相关安排
为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公司拟采取以下措施：

1、严格履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严格按照《证券法》、《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重组办法》等相关法规规定，切实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同时在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过程中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对相关股价敏感信息的披露做到真实、准确、完整、及时。

2、严格执行关联交易批准程序

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构成关联交易，本公司在召集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相关议案时，关联方将回避

表决。

本公司已聘请独立财务顾问、律师、审计师、评估师对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合规性及风险进行核查，确

保本次交易定价公允、公平、合理，不损害其他股东利益。

3、独立董事就本次交易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经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后， 提交董事会讨论。 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

见。

4、未实现盈利预测的补偿措施

根据《重组办法》，公司将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实施完毕后 3年内的年度报告中单独披露相关资产的

实际盈利数与评估报告中利润预测数的差异情况，并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此出具专项审核意见。荀建华将

与公司就相关资产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的情况签订补偿协议，承诺若实际盈利数不足利润预测数，

将以现金补足其差额。

5、股份锁定

本次交易实施完成后， 荀建华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由于本次交易取得的股份自该等股份登记至其名

下之日起 36个月内不得转让。

6、网络投票

根据《关于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等有关规定，为给参加股东大会的股东提供便

利，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表决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直接通过网络进行投票表决。

第十节相关证券服务机构的意见
本公司已聘请中信证券担任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独立财务顾问。 中信证券通过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有关事项进行审慎核查后认为，海通集团本次交易及重组预案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法律、法

规和规章，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次交易有利于海

通集团改善财务状况，提升盈利能力，增强持续经营能力，有利于保护海通集团广大股东的利益。

鉴于本公司将在相关审计、评估、盈利预测审核完成后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

届时中信证券将根据《重组办法》及相关业务准则，对本次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重组方案

出具独立财务顾问报告。

第十一节交易各方的声明与承诺
一、本公司董事会就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承诺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就本次交易相关事宜承诺如下：

1、保证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对所提供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二、交易对方就本次交易相关事宜的承诺

作为海通集团拟进行的重大资产重组的交易对方，亿晶光电股东就其所提供的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郑重声明如下：

1、本人（公司）已向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为本次重组提供审计、评估、法律及财务顾问专业

服务的中介机构提供了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的信息和文件（包括但不限于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

或口头证言等），本人（公司）保证所提供的文件资料的副本或复印件与正本或原件一致，且该等文件资料

的签字与印章都是真实的，该等文件的签署人业经合法授权并有效签署该文件；保证所提供信息和文件的

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

任。

2、在参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期间，本人（公司）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向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披露有关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信息，并保证该等信

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保证该等信息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如违反上述保

证，本人（公司）愿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就本次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荀建华及其一致行动人为公司的潜在第一大股东，且其与公司股东陈龙海及

其一致行动人就本次交易的置出资产存在交易安排，因而，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2、本次交易的实施将有利于突出公司主业，改善公司财务状况，增强持续盈利能力、抗风险能力，进一

步提高公司资产的完整性，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3、本次重组预案以及签订的相关框架协议，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办法》及其他有关法

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重组预案具备可操作性。

4、公司将聘请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审计机构和评估机构对公司拟购买的资产进行审计和评估，并将

对公司编制的盈利预测出具盈利预测审核报告。 交易价格将在评估结果的基础上，由相关方协商确定。

5、关联董事在表决过程中依法进行了回避，也未代理非关联董事行使表决权。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规

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6、同意《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预案》。

海通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09

年月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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